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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

深证上〔2026〕719 号

关于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

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A座 24-26 层；

余德忠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

李 军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；

李 琳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

经查明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豫能控股）

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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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能控股于 2026 年 2月 11 日披露《关于筹划参股投资暨关

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首次公告》）称，豫能控

股正在筹划参股投资其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河南投资集团）下属控股企业先天算力（河南）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先天算力），并联合河南投资集团以先天算力为收购主

体，收购郑州合盈数据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郑州合盈）控股

权。交易对方拟将其下属的数据中心（IDC）资产注入新设立的郑

州合盈。《首次公告》披露至 3月 9日，豫能控股的股价累计涨幅

为 132.99%，多次触及异常波动，并触及严重异常波动。

豫能控股在《首次公告》中未披露拟参股投资的预计金额、

预计持股比例、先天算力目前规模较小，以及是否实际参与先天

算力、郑州合盈具体运营等后续安排等情况，对数据中心业务发

展具体情况披露不完整，未就数据中心业务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

充分提示风险。豫能控股参股投资算力资产首次公告相关信息披

露不完整，风险提示不充分。

豫能控股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修

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.1 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豫能控股董事长余德忠、总经理李军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

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1.2 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

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

豫能控股董事会秘书李琳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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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.2

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第一款、第 4.4.2 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对上

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

年修订）》第 13.2.1 条、第 13.2.3 条规定，经本所自律监管纪

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

一、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；

二、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德忠、总经理李

军、董事会秘书李琳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对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

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2026 年 5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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